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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三、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 

四、 特殊教育學校高中職教育階段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 

 

貳、 主旨： 

     為加強本校學生的社會適應及職場就業能力，並配合社區化就業

轉銜服務，擬由高二開始實施實作能力的訓練，並依其學生的志向，

培養其學生適應社區職場與建立相關工作技能，在工作中得到對自己

的肯定與認同，減少家人與社會的負擔，以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及特殊教育法的精神。 

 

參、 目的： 

一、 依其對本身之志向興趣，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 

二、 培養學生建立良好人際互動關係能力。 

三、 建立相關就業技能，培養學生建立良好的社區適應能力。 

  四、強化學生之就業能力，提高學生之職場適應力，以提升學生之    

      就業機會與穩定度。 

 

肆、 作業流程： 

一、 實習機會開發 

(一)學校實習輔導處職場開發。 

(二)校內教職員工及家長提供。 

(三)分類廣告及宣傳夾報。 

(四)徵才活動。 

(五)人力資源銀行。 

(六)就業服務站提供。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80031


二、 實習機會接洽流程 

(一)實習機會獲得：由以上各方法獲得職場實習地點。 

(二)電洽雇主、親訪雇主：瞭解工作內容及做環境評估。 

(三)導師依學生興趣及能力予以推薦，並經家長同意後，由實輔 

    處就業組辦理。 

(四)雇主座談：帶學生前往面試，並讓學生家長瞭解工作環 

    境，及和雇主座談。 

(五)職前準備：學生體檢、家長同意書、廠商合約書、校內 

    聯繫表、交通訓練。 

(六)正式職場實習：密集輔導、追蹤輔導。 

(七)校外實習意外事件緊急處理：詳細處理方式、流程與表件請 

    參閱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三。 

伍、 實施辦法： 

一、 對象：高三、高二學生。 

二、 承辦單位：本校實習輔導處就業輔導組。 

三、 實習時間：高二開始實施職場實習，並因應學生個別化及職場

需求作彈性調整。 

四、 實習地點：校外實習場所依作業流程篩選符合學生志向、興趣、

與能力並與校方簽訂校外實習合約之職場。 

五、 實施方式： 

(一)輔導教師：由班級老師、實輔處人員與其他職業輔導相關人 

              員擔任。 

(二)交通方式： 

1. 校車接送(僅限校外工作隊之學生)。 

2. 家長接送。 

3. 學生自行前往。 

(三)膳食：由廠商提供或由學生自行自理。 

(四)交通費： 

1. 教師於出差前填妥出差單，並於輔導學生後檢具差旅費報告 

   表及輔導紀錄表申報交通費，費用由校外實習交通費補助。 

2. 校外工作隊之學生接送擬由學校校車接送，每學期末交通費 

   結算後將剩餘補助款撥於校車油料費使用。 

(五)公(差)假：班級老師及職業輔導相關人員於輔導學生期間可 

      請公(差)假。 

   

陸、 預期效果 



一、 落實學生適應社區與職場生活，提高生活品質。 

二、 為社區提供服務，回饋社區，增加社區對學生的認識與支持。 

三、 增進學生的獨立能力，使學生由依賴者變成生產者，減輕社會

負擔。 

  

柒、 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